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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05 年 9 月 19 日的信函 

 

 

 

 

1. 秘书处已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 2005 年 9 月 19 日的普通照会，该照

会附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阁下在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首脑会议上关于伊朗和平利

用核能的倡议和建议促进核裁军事业的发言。 

2. 根据普通照会中提出的请求，兹将该照会及其附文以《情况通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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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第 350-1-17/1288 号普通照会 

 

 

致：国际原子能机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秘

书处致意，并荣幸地附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阁下在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首脑会议

上关于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倡议和建议促进核裁军事业的部分发言内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请秘书处将本照会及

其附文以《情况通报》文件正式分发，并借此机会再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印］ 

 2005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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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各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建设性的、积极和诚实的合作与互动，以便共享建立

在公正和献身精神基础之上的有尊严、安宁与和平的生活。让我们做出一个集体承诺

来实现我们各国的这种正当愿望。 

在此，我愿简要阐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核问题的方案和倡议。 

核武器及其扩散以及试图对核能和平利用强加某种隔离制度是两个主要威胁，并

对国际安宁与和平构成挑战。 

考虑到在过去的多年中，在推动全面裁军以及具体执行和落实 1995 年和 2000 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的决定和成果方面没有作出与实际机制相称的认真努

力。由于联大是联合国包容性最强的机关，我建议联大授权一个特别委员会编写和提

交一份关于全面裁军的实际可行机制和战略的报告。 

还应当要求该委员会对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用于核武器的材料、技术和

设备转让给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情况展开调查，并就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实际措施

提出建议。 

一些大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获取材料、设备和和平核技术实行了歧

视性的作法，并通过这样做旨在强加某种核隔离政策。我们关切的是，一旦某些大国

完全控制了核能源和核技术，它们就会拒绝其他国家获取这些能源和技术，从而加深

大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分裂。当这种情况发生后，我们就将被分成光明国家

和黑暗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 30 年中，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缔约国根据该条约第四条行使法律上承认的获取和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因此，

联大应要求原子能机构根据其《规约》第二条提交有关妨碍执行上述条款的国家违反

条约有关规定的报告，并制订重新执行该条款规定的实际战略。 

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没有核燃料循环的核能和平利用是一个空洞的主张。如

果各国和各国人民需要依赖那些为了促进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地采取强权措施的国家

为其提供燃料，则核电站肯定能导致对他们的全盘依赖。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民选政府

出于本国人民的利益都不能考虑这种情况。受人控制的盛产石油的国家对石油依赖的

历史是任何独立国家都不愿重蹈的覆辙。 

那些霸权主义国家把独立和自由国家的科技进步视为是对它们垄断这些重要权力

工具的挑战，并且不愿看到其他国家取得这种成就，它们将伊朗在核领域健康和受到

充分保障的技术活动歪曲为寻求核武器。这纯粹是一种宣传伎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正在真诚地提出促进建设性互动和公正对话的建议。但是，如果某些国家试图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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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诉诸武力和威胁的言辞而将它们的意愿强加给伊朗人民，则我们将会重新考虑有

关核问题的整个方案。 

请允许我作为伊朗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概述我国关于核问题倡议的其他主要内

容：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申其过去一再申明的立场，我们的宗教原则禁止谋求核武

器。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有必要振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设立以上提及的

专门委员会，以便能够与核武器作斗争并废除和平核技术领域的隔离政策。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燃料循环在技术上与拥有和平核技术的其他国家的燃料循环

没有两样。因此，作为一项进一步建立信任的措施，并为了表现出最大程度的透

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准备与其他国家的私营和公营部门在伊朗实施铀浓缩计划

方面建立认真的伙伴关系。这是伊朗作为一项进一步建立信任的措施而建议的超

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要求的最具深远影响的步骤。 

4. 为了维护伊朗获得核燃料循环的不容剥夺的权利，我们核政策的核心将是与原子

能机构继续进行互动并开展技术和法律方面的合作。将在伊朗同原子能机构互动

的范畴内与其他国家开始和继续进行谈判。有鉴于此，我已指示伊朗有关官员基

于以下考虑制订伊朗核方案的法律和技术细节： 

4.1. 国际先例表明，核燃料供应合同是靠不住的，目前还没有法律上有约束力的

国际文件或文书来保证核燃料的供应。在很多情况下，这类双边合同往往出

于政治原因被中止或停止。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在寻求和平核技

术的过程中，取得核燃料循环领域铀浓缩方面的客观保证属于其合法权利范

围。 

4.2. 在与欧洲三国谈判过程中，伊朗已经做出了诚挚的努力，证明其核活动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范畴内有坚实和合法的基础，并努力建立相互信任。

我们选择谈判伙伴和与欧洲三国的继续谈判将与我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各项规定的框架内同原子能机构在铀浓缩工艺不转用于非和平目的的合

作要求相符合。因此，已提出了若干可以在谈判范畴内讨论的建议。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对南非和姆贝基总统阁下本人为解决这一核问题所作的积极贡献

表示赞赏，并认识到南非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伊朗

欢迎南非积极参与谈判。 

4.3. 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放弃只强调缔约国义务而枉顾条约成员国权

利的歧视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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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统，我向你们保证，我国将竭尽全力为建立在献身精

神和公正两项原则基础上以及各国人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全球安宁和和平作出贡献。我

国将与国际社会共同开展建设性合作，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尊敬的朋友们、同事们， 

自开天劈地的那一刻起，人类就期盼着公正、和平、平等和博爱充满世界的那一

天。我们大家都能够为建立这样一个世界作出贡献。当这一天到来时，一切神圣信仰

的最终承诺都将随着一位所有先知的继承者和虔诚信徒的至善之人的诞生而实现。他

将带领这个世界走向公正和绝对的和平。 

万能的真主啊，我祈求您催生您最后的密使，这个能使世界充满公正与和平的至

善至纯的希望之人。万能的真主啊，请把我们列入他的同伴、信徒和为他的事业而服

务的人之中吧。 




